
河南省游泳赛艇皮划艇运动中心运动队营养品采购项目包 合 同

项目名称:河南省游泳赛艇皮划艇运动中心运动队营养品采购项目

包名称:河南省游泳赛艇皮划艇运动中心运动队营养品采购项目包 4

采购人 (以下简称甲方):河南省游泳赛艇皮划艇运动中心

供应商 (以下简称乙方):北京力博康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
采购代理机构:河南保利招标咨询有限公司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法律法规

的规定,甲、乙双方按照河南保利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的竞争性磋商采购结果签订

本合同。

第一条 标的数量、价款及交 (提 )货时间

注:按实际供货数量结算。

第二条 质量标准
1.产品质量 :

第三条 包装标准

产品的包装由卖方负责提供,包装标准按国家标准执行 ;

4

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
单价

(元 )

总价

(元 )
品牌 备注

1

血红素铁压片

糖果
瓶 140 380 53200

赛康

嘉铭

合同签订之日起 90日历

天,按采购人需求清单分

批次供货,中标人接到采

购人需求通知后 7日 内交

货,紧急所需的产品在接

到送货通知后 48小时内

送到,急需产品节假日照

常配送。

,
~ 纯肌酸粉 瓶 150 376,8 56520

赛康

嘉铭

3

1,6二磷酸果

糖三钠盐固体

饮料 (金桔味 )

合
血

2茌8 360 89280
赛康

嘉铭

合计金额 (元 )大写:壹拾玖万玖仟元整  小写:199000.00元

无国家标准的,则



按行业标准执行 ;无国家和行业标准的,包装物应当足以保护产品在运输及存储

过程中不受损害。

第四条 交 (提 )货方式、地点

1.收货人 :买方或买方指定联系人。

2,交货方法 :卖方送货

3.交货地点:买方指定地点

第五条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 (港 )和费用承担

1.运输方式:乙方自行决定 。

2,乙方负责办理运输手续,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。产品在运输途中毁损、灭

失的风由乙方承担。

第六条 验收标准、方法、地点及期限

1,验收标准:按国标技术或行业标准 。

2.验收期限:到货验收

3,甲方在验收时如发现货物不符合采购文件采购技术要求 ,甲方拒收货物并

终 止合同,所有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。

第七条 对产品提出异议的时间和办法

1.买方在验收中,如发现产品不符合合同规定的,应妥为保管,并在 7日 内

向卖方提出书面异议。买方在保管期内实际发生的保管费用以及非因买方保管不

善而发生的损失由卖方承担。

2.买方未按规定期限提出书面异议的,视为所交产品符合合同规定。

3.卖方在接到买方书面异议后 ,应在 7日 内负责处理 ,否则,即视为默认买       |

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。

第八条 结算方式

1.付款方式:合同签订后 10个 日历天内采购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5O0/0为预付

款,待供货方全部供货完成且验收合格后 ,采购方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资金支付手

续后,再支付合同金额的 50%。

2.乙方须向甲方开具正规发票。

3.乙方收款账号 :

第九条 卖方的违约责任



1.卖方不能交货的,应按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双倍向买方支付违约金。

2,卖方逾期交货的,按逾期交货部分货款的每日百分之五,向买方支付逾

期交 货的违约金,并对买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卖方逾期 7日仍未

交货的,买 方有权解除本合同,卖方按不能交货向买方支付违约金。

3.卖方所交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,由卖方负责包换或包修,并承担修理、

调换 而支付的实际费用和逾期交货的违约金。卖方不能修理或者不能调换的,

卖方按不 能交货向买方支付违约金。

第十条 买方的违约责任
1.买方中途退货的,应按退货部分货款的 5%向卖方支付违约金。

2.卖方送货或代办运输的,如果买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货的,应当承担卖

方 因此造成的损失和运输部门的罚款。

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

本合同履行期间,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合同的,要求变更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

对 方,双方签订书面变更协议。未经双方签署书面协议,任何一方无权变更本

合同, 否则,由此造成的损失,由责任方承担。

第十二条 不可抗力

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 (自然灾害,如台风、洪水、地震、战争)等的原因

不能

履行合同时,应及时向对方通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,并应在 7日 内

提 供证明,允许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,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

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十三条通知

根据本合同需要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通知,须用书面形式,可采用书信、传

真、 电报、当面送交或者双方确立的电子邮件方式传递。

第十四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

因本合同发生争议的,双方应协商解决;协商不成的,依法向买方所在地法

院起诉。

第十五条 补充与附件
1.本合同未尽事宜,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为本合同的组成

吣
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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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,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2.卖方在投标文件中所作出的质量承诺及质量保证视为本合同的附件,与合

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第十六条 附则
1.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2.本合同- ,双方各执Ι韭份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乙方:北京

有限

法人或授权人 法人或授权人

河

 
丶·还

方甲

联系方式 :

签订地点:

冫砰年亻月
`亻

日

联系方式

签订地点

:`亻 Of亻亻卩

冫,厂丰 r月 fr日

踯峪

\
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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